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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9/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19847.htm （1995年1月14日国家

测绘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测绘资格审查认证管理规定》，

同日以国家测绘局第1号令发布；2000年8月8日国家测绘局常

务会议修订通过《测绘资格审查认证管理规定》，同日以国

家测绘局第8号令发布；2004年2月5日国家测绘局局务会议修

订通过《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同年2月16日以国测法

字[2004]4号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

测绘资质管理，维护测绘市场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必须取得《测绘资质证书》

，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 第三条 测绘

资质分为甲、乙、丙、丁四级。其中，甲级测绘资质包括甲

（特）级和甲级。 各等级测绘资质的具体条件和作业限额由

《测绘资质分级标准》规定（见附件）。 第四条 测绘资质审

查实行分级管理。 国家测绘局为甲级测绘资质审查机关，负

责甲级测绘资质的受理、审查和颁发《测绘资质证书》。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为乙、丙、丁

级测绘资质审查机关，负责乙、丙、丁级测绘资质的受理、

审查和颁发《测绘资质证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委托市（

地）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承担本行政区域乙、丙、

丁级测绘资质申请的受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资质的监督和管理。 军队测绘主管部门



负责军事测绘单位的测绘资质审查。 第五条 测绘业务划分为

：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

程、地图编制、海洋测绘（含港口和内陆水域测量）。 第六

条 申请测绘资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有《测绘资

质分级标准》中规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二）有《测绘

资质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设施；（三）有

健全的技术、质量保证体系和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四）独立的法人单位，并有固定的住所。 第七条 申请甲

级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向国家测绘局提出申请，也可以由

申请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

管部门将其申请转报国家测绘局。 申请乙、丙、丁级测绘资

质的单位，应当向申请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也可以由申请单位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

市（地）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将其申请转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八条 申请测绘资质的单

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一）符合国家测

绘局规定样式的《测绘资质申请表》一式四份；（二）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三）法定代表人的

简历及任命或聘任文件；（四）符合规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

员的任职资格证书、任命或聘用文件、合同、毕业证书、身

份证；（五）当年单位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名册；（六）符合

规定数量的仪器设备的证明材料；（七）测绘技术、质量保

证体系和测绘成果及资料档案管理制度的证明文件；（八）

单位住所证明；（九）可以反映本单位技术水平的测绘成果



证明材料；（十）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申请测绘资

质的单位，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 第十条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受

理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单位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或

者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其

申请。否则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